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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京裕正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

“6•8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

2020 年 6 月 8 日 6 时 20 分许，天津京裕正大建筑材料有限

公司组织运输的一辆干粉砂浆罐车，在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

天津生态城力高阳光海岸三期一标段工程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力高

项目”）红线外，在卸料过程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导致 1

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88 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）

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

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管委会批准，成立了应急局、建设局、总工

会、纪检监察室、蔡家堡边防派出所组成的天津京裕正大建筑材

料有限公司“6•8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

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

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

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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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单位概况

天津京裕正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裕公司”），

成立于 2010 年 07 月 28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。注册资本：12800

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邵某某；注册地址：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

兰台子村外西侧。经营范围：水泥制品、预拌干混砂浆、预拌湿

混砂浆、预拌混凝土制造、销售、技术服务；铁精粉加工；建筑

材料、石灰石、石灰粉批发、零售；道路货物运输（危险货物除

外）；页岩砖（粘土砖除外）、免烧砖、空心砖制造、销售；生

石灰粉碎；钢渣、黑砖、铁泥粉碎处理、销售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概况

1.力高项目建设单位：力高（天津）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力高公司”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6684742514L，

成立于 2009 年 04 月 02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。注册资本：49000

万港币；法定代表人：黄某某；注册地址：天津滨海旅游区 1 号

楼一层 152 室。经营范围：从事房地产（天津妈祖文化园、妈祖

经贸园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）的投资、开发建设和经营；自有房

屋租赁。

2.力高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

（ 以 下 简 称 “ 中 建 六 局 ” ）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201161030636028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：D112020280，

资质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，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：（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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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Z 安许证字〔2006〕CT0001501；成立于 1987 年 04 月 27 日，

为有限责任公司。注册资本：427794.64643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

张某某；注册地址：天津市河东区八纬路 219 号。经营范围：承

接建筑、公路、铁路、市政公用、港口与航道、水利水电、机电

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；承担钢

结构、桥梁、公路路基、公路路面、隧道、地基基础、环保、建

筑装修装饰工程的施工；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甲级工程设计、

市政行业甲级工程设计、公路行业甲级工程设计；建筑机械设备

租赁、房屋租赁、建筑材料销售；钢结构加工、制作；施工咨询

管理服务；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

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；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制

品的制作、销售及安装。

（三）事故车辆及驾驶员相关情况

1.事故车辆情况：车辆类型为重型罐式货车（型号为星马牌

AH5251GFL，车牌号津 AN7286，车辆识别代号 LZ5N2CD33BB018300，

发动机号码：1611D129148，总质量 24900KG，整备质量 14905KG，

核定载质量 9800KG，外廓尺寸 10260×2495×3890mm），车辆登

记产权单位为天津睦展顺达运输队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：

宁 120121304112），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。经查，事故车

辆的日常使用、管理单位为京裕公司。

2.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：事故车辆驾驶员为郭某某（死者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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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，44 岁，身份证号：1302021975XXXXXXXX，河北省唐山市人。

持 有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（ 证 号 ：

130202197508208211、有效期至 2025 年 3 月 12 日）、机动车驾

驶证（证号：130202197508208211，准驾类型 B2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9 月 17 日）。

（四）事故相关发包及雇佣情况

1.施工总承包：2018 年 5 月 20 日，力高公司与中建六局签

订《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JF-2017-068），对

天津阳光海岸三期（欣海苑）一标段施工总承包施工及有关事项

进行了约定。合同金额 254996867 元；承包范围为经发包人确认

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建筑、安装内容；计划开

工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10 日，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8 日，

总工期 730 天。双方约定力高公司不供应建筑材料、施工设备。

2.干粉砂浆采购：2019 年 9 月 27 日，中建六局与京裕公司

签订《阳光海岸三期一标段项目干粉砂浆采购合同》（合同编号

2019-YGHA3.1-FG-05），合同总金额 4020450.13 元。双方约定京

裕公司为阳光海岸三期一标段项目供应干粉砂浆 14060 吨；交货

方式为乙方根据甲方传真、邮件或电话指示交货；交货地点为阳

光海岸三期一标段项目。

双方关于安全生产职责的约定如下：

“4.4 乙方装卸、运输过程中的一切人员、机械、车辆安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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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按照国家及地方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、责任自负。乙方装卸、运

输中应做相应的环保措施，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，因环保造成的

一切罚款及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”

“4.5 乙方必须对其出入工地现场的人员进行安全交底，并

应自带安全防护用品，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各种人员伤害及经济损

失由乙方自行承担，并补偿甲方及第三方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。”

3.干粉砂浆运输：2019 年 3 月，事故车辆车主王某（男，

33 岁，天津市宁河区人，身份证号 1202211987XXXXXXXX，京裕

公司员工）购买了车牌号为津 AN7286 的重型罐式货车。同时，

京裕公司将干粉砂浆运输业务发包给王某，双方未签订合同和安

全协议，口头约定按运输路程长短按月结算运输费用。

4.车辆驾驶：2020 年 3 月 16 日，王某雇佣郭某某驾驶其车

牌号为津 AN7286 的重型罐式货车为京裕公司运输干粉砂浆，双

方未签订合同，口头约定每月给付工资和提成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针对该事故现场无全过程目击者、无视频监控画面，事故调

查组根据现场勘查、抽样检验、询问相关人员等形式，并聘请第

三方安全生产咨询机构出具了报告，分析事故经过如下：

2020 年 6 月 8 日 6 时 10 分左右，司机郭某某驾驶罐车进入

力高项目指定位置，将罐车出料软管连接在施工现场砂浆储备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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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料口处，打开空压机准备卸料。6 时 20 分左右，郭某某极有

可能发现卸料不畅，遂认为是入料口压盖不严，导致罐体内气压

不足。于是打开罐体泄压阀进行泄压，在泄压不充分的情况下，

强行打开了位于罐体顶部的料盖。此时，罐体内仍有较大压力，

导致料盖弹开击中郭某某，从罐体顶部坠落至地面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简图

（三）事故处置及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正在现场附近的工人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

并向现场管理人员进行了报告。6 时 50 分左右，120 到达现场，

经检查后，发现郭某某已失去生命体征，宣布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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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6 月 19 日，王某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，善后工

作完成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伤亡情况

该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亡人员：郭某某，男，44 岁，河

北省唐山市人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调查组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-86）的有关规定，核定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88

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驾驶员郭某某违反车辆《操作警示》第 1 条（打气时，请确

保料盖、蝶阀、二次进气阀、排气阀关闭）的规定，在空压机打

气过程中，打开罐体顶部入料口料盖，导致料盖被罐体内气压弹

开，击中郭某某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京裕公司作为干粉砂浆供应商和事故车辆使用、管理单位，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，将运输业务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

产条件的个人，未对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

一协调、管理；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，未建立健全运输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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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和车辆驾驶员岗位操作规程；组织开展安全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不到位，未对卸料作业现场进行定期安全检查，未及时发

现驾驶员违章作业行为；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未督促

车辆驾驶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

程；开展风险辨识不到位，未及时分析研判卸料过程中能够发生

的事故风险类型，未系统性的告知驾驶员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

素、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置措施。

2.王某，作为事故车辆车主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从事生产

经营活动，对雇佣的车辆驾驶员安全教育不到位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京裕公司“6·8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京裕公司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第二十五

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六条的有关规定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，建议中新天津生态城应急管理局依据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对其处以 20

万元人民币的罚款。

（二）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郭某某，事故车辆驾驶员，违反车辆《操作警示》，对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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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负有直接和主要责任，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

于责任追究。

2.杜某某，京裕公司砂浆车间实际控制人，未落实主要负责

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未组织制定运输车辆安全管理制度和驾驶

员岗位操作规程，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，未督促、

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、不

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

第十八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五）项的有关规定，建议中新天津生

态城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之规

定，对其处以 2019 年年收入 30%的罚款。

3.王某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七条、第二十条

的有关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中新天津生态城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条之规定，对其处以 2 万元人民

币的罚款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京裕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认真贯彻落实《安

全生产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

一是要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管理人员和各岗位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；二是要建

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三是要制定安全教

育和培训计划，督促和教育罐车驾驶员严格遵守本单位的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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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和操作规程，坚决杜绝违章作业行为；四是要建立健全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，对干粉砂浆卸料过程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，及时发

现和治理事故隐患和违章作业行为；五是对干粉砂浆运输和卸料

过程进行全面的风险辨识，如实告知相关从业人员存在的危险因

素、管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流程。

王某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对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道路

运输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学习贯彻，严禁不具备安全生产

条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2020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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